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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交 禮 俗 不 逾 矩 ， 禮 過 三 千 不 妥 當 ； 
公 事 公 辦 不 請 託 ， 清 淨 公 門 免 關 說 ； 
謹 言 慎 行 少 煩 惱 ， 廉 政 倫 理 要 遵 行 。 

■法紀案例宣導(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Ｑ＆Ａ) 
Q：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6 款所稱一定金額，係指「同一機關(構)」之交易或補助，惟分支  

機構是否與原機構 屬同一機構。  

A：本法所稱一定金額之計算、適用，原即是以實際交易或補助之個別機關構為主，而分支機構是否與原機構屬同一機

構，應由權管(原)機關作個案判斷。 

Q：自行迴避核章之公文範圍，係機關與關係人交易案件處 理流程之全部公文，或僅迴避採購相關程序(如開標、比 議

價、決標、簽約、驗收、核銷等)之公文即可？期中、期末報告書，事後公開公告等公文，公職人員可否核章？ 

A：自行迴避核章之公文範圍，應檢視是否有裁量權。只要公職人員於職務權限內，有權對特定個案加以退回、同意、

甚至判斷後同意向上陳核等行使裁量權行為，每個階段都要進行迴避。 

 

■郵政法紀案例宣導：(員工侵占劃撥特定戶存款案) 
壹 案情摘要: 

  ○○郵局專員於結帳挑對帳目時，發現銀行往來登記簿短少帳款，經仔細挑 對其他帳目後，發現該局佐理員甲連

續利用職務上擔任儲匯佐理員或代理複核主管之機會，擅自沖銷多筆劃撥特定戶存款挪用新臺幣 50 餘萬元及虛偽登錄

銀行往來存款新臺幣 50 萬元挪用。  

貳 犯案動機: 

  甲服務郵局 12 年餘，平日工作認真負責服務態度親切，但因長期照護罹患疾病之女友，龐大開銷無力負荷，致一

時失慮誤蹈法網。  

參 具體改善措施: 

  對於特殊交易清單中所列印劃撥儲金沖銷交易，相關複核主管應確實查核沖銷 緣由，並於特殊交易清單上簽註。

另辦理銀行往來登錄時，由低階人員登錄，高階人員確認，俾落實內部控管。  

肆 査處結果:  

一、行政責任部分： 

  核定甲依交通事業人員考成條例第 11 條第 1項第 2款第 6目及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一次記 2大過免職。  

二、刑事責任部分： 

  經○○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甲連續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處有期 

徒刑 2年，褫奪公權 2年，緩刑 4年。  

伍 結語: 

  甲服務郵局 12 年餘，平日工作認真負責服務態度親切，原本頗為主管器重，經常付予代理主管工作，惜因長期照

護罹病女友無力負荷龐大開銷，一時失慮觸法，失去原本安穩的工作，令人不捨與惋惜。   

 
 
■【防詐騙宣導】 
【唯有選擇合法管道，保護好自己的財產!】  

近日有媒體報導有不肖人士冒用合法金融機構或財經專家學者之名義成立詐騙群組，誘騙投資人進行投資。金管會

提醒，如有證券投資顧問或委託專家代客操作進行投資管理之需求，應委託依法得經營特許業務之業者辦理，保障財產

安全‼ 

「投資沒有穩賺不賠的事，只有多一點小心與謹慎!」 

(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112年 5月退還公眾溢餘款廉能事蹟表揚專區 

姓名 筆數/退還金額 姓名 筆數/退還金額 姓名 筆數/退還金額 姓名 筆數/退還金額 姓名 筆數/退還金額 

劉育如 3/249,110元 �吳佳妮 12/34,595元 張瑤昌 12/13,300元 廖春雄 3/103,000 張學良 2/51,000 

楊舜名 5/51,100元  廖淑媛 4/48,000元 陳淑芳 4/48,000元     

 


